
網際網路內容涉及境外應施檢疫物販賣至國內或輸
入時應採取措施第五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五、應施檢疫物廣告屬下

列情形之一者，廣告

刊登者應限制接取、

瀏覽或移除應施檢疫

物廣告之相關網頁內

容: 

    (一)禁止輸入之應施

檢疫物。 

    (二)輸入家禽肉類，

未符合輸入應施

檢疫物檢疫準則

第十六條附件十

三之二家禽肉類

輸入檢疫條件之

規定。 

    (三)輸入偶蹄目類動

物肉類，未符合

輸入應施檢疫物

檢疫準則第十六

條附件十三之三

偶蹄目動物肉類

輸入檢疫條件之

規定。 

    (四)輸入犬貓食品，

未符合輸入應施

檢疫物檢疫準則

第十七條附件十

五之一犬貓食品

輸入檢疫條件之

規定。 

    (五)輸入調製動物飼

料，未符合輸入

應施檢疫物檢疫

準則第十七條附

件十五之二調製

動物飼料輸入檢

疫條件之規定。 

(六)輸入供動物食用

牧草，未符合輸

五、應施檢疫物廣告符合

下列情形之一者，廣

告刊登者應限制接取

、瀏覽或移除應施檢

疫物廣告之相關網頁

內容: 

    (一)廣告之應施檢疫

物屬禁止輸入之

應施檢疫物。 

    (二)廣告之應施檢疫

物屬輸入家禽肉

類，未符合輸入

應施檢疫物檢疫

準則第十六條附

件十三之二家禽

肉類輸入檢疫條

件之規定。 

    (三)廣告之應施檢疫

物屬輸入偶蹄目

類動物肉類，未

符合輸入應施檢

疫物檢疫準則第

十六條附件十三

之三偶蹄目動物

肉類輸入檢疫條

件之規定。 

    (四)廣告之應施檢疫

物屬輸入犬貓食

品，未符合輸入

應施檢疫物檢疫

準則第十七條附

件十五之一犬貓

食品輸入檢疫條

件之規定。 

    (五)廣告之應施檢疫

物屬輸入調製動

物飼料，未符合

輸入應施檢疫物

檢疫準則第十七

一、為精簡文字，故將

現行規定第一項各

款「廣告之應施檢

疫物屬」文字刪

除，爰修正現行規

定第一項序文及第

一款至第六款。 

二、因應近年境外供動

物食用牧草之網際

網路廣告及因貨品

輸入未申請檢疫案

件數量增加，為及

時降低動物疫病傳

播風險，爰增訂第

一項第六款供動物

食用牧草輸入檢疫

條件之規定。另現

行規定第一項第六

款移列修正規定第

一項第七款規定。 

三、因農業部組織法業

於一百十二年八月

一日施行，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是日改

制為農業部，為使

法令規範內容與現

況相符，爰修正第

二項機關名稱。 

四、現行規定第三項未

修正。 



入應施檢疫物檢

疫準則第十七條

附件十五之三供

動物食用牧草輸

入檢疫條件之規

定。 

(七)輸入含肉加工產

品，未符合輸入

應施檢疫物檢疫

準則第十九條附

件十八之一含肉

加工產品輸入檢

疫條件之規定。  

前項應施檢疫物

廣告，平臺提供者、

應用服務提供者及電

信事業，經輸出入動

物檢疫機關通知後，

應限制接取、瀏覽或

移除應施檢疫物廣告

之相關網頁內容。廣

告屬豬肉或豬肉製品

，且來自非屬農業部

公告之非洲豬瘟非疫

區國家(地區)者，平

臺提供者及應用服務

提供者於知悉時，亦

同。 

輸出入動物檢疫

機關應將廣告屬應施

檢疫物可合法輸入之

輸入檢疫條件等資訊

公開於輸出入動物檢

疫機關網站，供廣告

刊登者、平臺提供者

、應用服務提供者及

電信事業查詢。 

條附件十五之二

調製動物飼料輸

入檢疫條件之規

定。 

(六)廣告之應施檢疫

物屬輸入含肉加

工產品，未符合

輸入應施檢疫物

檢疫準則第十九

條附件十八之一

含肉加工產品輸

入檢疫條件之規

定。 

前項應施檢疫物

廣告，平臺提供者、

應用服務提供者及電

信事業，經輸出入動

物檢疫機關通知後，

應限制接取、瀏覽或

移除應施檢疫物廣告

之相關網頁內容。廣

告屬豬肉或豬肉製品

，且來自非屬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公告之非

洲豬瘟非疫區國家(地

區)者，平臺提供者及

應用服務提供者於知

悉時，亦同。 

輸出入動物檢疫

機關應將廣告屬應施

檢疫物可合法輸入之

輸入檢疫條件等資訊

公開於輸出入動物檢

疫機關網站，供廣告

刊登者、平臺提供者

、應用服務提供者及

電信事業查詢。 

 


